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

(2022年)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库尔勒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
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
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
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

年度主要任务

人员保障
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助、

奖金、社会保障缴费、其它

工资福利支出、生活补助等

支出

423.1 423.1

办公运转保
障

用于日常办公费、差旅费、

培训费、运行维护费等日常

公用支出
17.17 17.17

退休人员保
障

用于退休费、医疗费、奖金

、节日慰问等支出 34.35 34.35

市人大常委
会2021年换
届选举经费

市人大常委会2021年换届选

举经费支出 62.94 62.94

市人大常委
会代表活动
经费

市人大常委会代表活动经费

支出 18.88 18.88

市人大常委
会人代会会
议费

市人大常委会人代会会议费

支出 44.12 44.12

年度总体目标

（1）在本行政区域内，保证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；

（2）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；

（3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；

（4）讨论、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民政、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；

（5）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，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预算的部分变更；

（6）监督本级人民政府、监督委员会、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，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；

（7）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决议；

（8）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；

（9）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决定副市长的个别任免；在市长和监察委员会主任、人民法院院长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，从本级人

民政府、监察委员会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；决定代理检察长，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；

（10）根据市长的提名，决定本级人民政府局长、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免；

（11）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，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、庭长、副庭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，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、监察委员会

委员、检察员。

（12）按照监察法的规定，任免监察委员会副主任、委员；

（13）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、庭长、副庭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，人民检察院

副检察长、监察委员会委员、检察员的职务；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；（14）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

号；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年度绩效指标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公共服务运行履职

干部人数
=55人

数量指标 节日慰问次数 >=2次

数量指标
工作队为民办实事

数量
>=5件

数量指标 派驻工作队数量 =1个

数量指标
人大代表调研活动

次数
>=3次

质量指标
项目开展完成达标

率
>=90%

质量指标 为民办实事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保障市人大正常运

转率
100%

时效指标 业务开展及时率 100%

时效指标
会议活动开展及时

率
100%

成本指标 人员运转经费 <=474.62万元

成本指标
人大代表活动项目

成本控制数
<=18.88万元

成本指标
十一届会议项目成

本控制数
<=30万元

成本指标
专项业务费项目成

本控制数
=14.12万元

成本指标
十一届人大换届选

举经费
<=62.94万元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不断提高代表和常
委会委员自身素质
和履职能力

有效提高

社会效益指标
常委会各项工作高

效运转
有效提高

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持续提示公共服务

能力水平
持续提升

满意度指标

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>=85%

满意度指标 代表满意度 >=85%


